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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笨港國小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為維護各實驗室安全及設備、器具、材料之管理，特訂定本辦

法。 

 

二、各實驗室之使用，以教務組表定時間之實驗課程或自然領域課

程為優先，任課教師並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 

 

三、上課期間各實驗室之安全與清潔由任課教師與上課學生共同維

護。 

 

四、使用規則 

（一）實驗前： 

1、進入實驗室前，教師應預先將學生分配組別並固定其實驗室之座

位，且應指定固定學生擔任分組組長，負責督導該組整潔與實驗器

材之維護。 

2、首次進入實驗室之班級，教師應引導其熟悉逃生路徑、滅火器材

擺放位置及使用方法，並說明意外事件發生時之處理。 

3、為維護實驗室整潔與學生安全，請教師提醒學生，嚴禁攜帶飲食

進入實驗室，違者依校規處理。 

（二）實驗中： 

1、除教師另有安排外，學生應依組別就坐；學生之座位確定後，該

學期即不再更動，每位學生須負責座位附近之清潔與桌椅之完整。 

2、實驗課前教師應預先引導學生詳閱課本實驗步驟及注意事項，並

囑咐其遵照指示方法操作。 

3、上課前，各組應先詳點儀器數量並檢視其堪用性，若有缺損立刻

向指導教師報告處理。 

4、上課時學生應保持安靜聽從教師指導，專心操作，細心觀察紀

錄，不得隨意走動、喧嘩、追逐嬉戲及做出危險動作。 

5、除任課教師指定使用之實驗器皿外，室內所有之其他物品，均不

得妄動。中間準備室嚴禁進入。 

6、實驗時須特別謹慎、細心、沉著，以免發生意外；若有突發狀況

發生，切勿驚慌大叫，應保持鎮定，聽從任課教師之指揮處理。 

7、請節約使用各類資源如水電、藥品；對於器材、設備均需愛護，

如有任意毀損，須照價賠償並接受處分。 

8、課程中所產生之廢棄物及殘餘化學藥品﹐不得隨意棄置於水槽

中；應按其性質分類，聽從老師指導放置於合宜之容器內；若有未

用完之藥品，應聽從教師指示，不得擅自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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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後 

1、各組將設備、儀器清理擦淨，清點數量後，由指導教師檢視放回

原處。 

2、各組組長負責督導該組完成清潔工作，並於離開前將桌椅歸定

位。 

3、值日生負責將桌面、水槽、地面及抽屜打掃乾淨後，連同垃圾一

併帶離。離開時應確實檢查門窗水電是否關閉，器具是否歸位。 

4、該科目小老師應於實驗課程結束時填寫實驗記錄簿，詳實記載課

程名稱、實驗項目、實驗中損耗之器材、實驗中之特殊狀況等，並

請任課教師簽名確認。 

（四）其他教師注意事項： 

1、器材及藥品使用完畢應立即歸位，收入準備室或器材櫃中鎖妥，

以策安全。若在一日內有兩班以上使用，得暫不歸位，惟應收入準

備室擺放整齊，以確保安全並方便他人使用。 

2、使用酒精燈等易燃物品，尤須提醒學生注意其使用方法，使用完

畢立即收入準備室中，絕不可將酒精燈置於教室內，以免引起火

災。 

3、實驗中之廢棄物及殘餘化學藥品各種廢酸、廢鹼、廢溶液等，不

得隨意棄置於水槽中；應督導學生按其性質確實分類，存放入暫存

瓶中。 

4、實驗室危險性高，尤須妥善配合教學方法，掌握教學情境，以確

保學生學習之安全。 

 

五、緊急事件處理流程 

（一）緊急疏散：下列事故發生時，任課老師應先做緊急疏散 

1、毒性氣體外洩 

(1) 實驗室毒性氣體外洩且已達危害濃度。 

(2) 洩漏短時間內無法有效控制，可能繼續蔓延可燃性氣體大量外

洩。 

(3) 實驗室可燃性氣體濃度可能已達爆炸下限。 

2、火災： 

(1) 實驗室火警無法立即控制且可能繼續蔓延。 

(2) 實驗室存有其他易燃物質或有爆炸之虞。 

3、鄰近場所事故： 

(1) 鄰近場所毒性氣體外洩。 

(2) 鄰近場所發生火警，可能影響人員安全。 

（二）急救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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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課老師或者相關人員判斷是何種傷害事件，參照下列方法做初步

緊急處理，緊接著通報健康中心後，依循學校緊急傷病處理辦法辦

理： 

1、割傷及出血 

(1) 避免用手直接接觸傷口或血液，應戴上用後即棄的膠手套。 

(2) 用消毒棉塊保護傷口，如有需要，用水和肥皂清洗傷口四周的

皮膚，但不要抹去血凝塊。 

2、化學品燒傷或一般燒傷 

(1) 如有需要應穿著合適的防護手套及安全眼鏡，移除化學品。 

(2) 應把受傷部位放在流動緩慢的冷水下沖洗。 

(3) 沖洗時急救員應避免讓沾有化學品的水濺濕自己及傷者。 

3、吸入有毒氣體 

(1) 在不危害本身安全的情況下，把傷者移往室外新鮮空氣的地

方。 

(2) 檢查傷者的呼吸道，確保呼吸道並沒有阻塞物。 

4、化學品濺入眼睛 

(1) 如遇化學品濺入眼睛，應立即用流動的冷水或洗眼設備沖洗眼

睛至少 10分鐘。確保水從面部流過，而不會流入另一隻眼。切勿嘗

試用酸或者鹼中和受傷眼部內的化學品，並提醒傷者不要揉擦眼

睛。 

(2) 任何眼部受傷均應視為嚴重個案處理，傷者須即送醫院治理，

不得延誤。 

5、誤吞化學品 

(1) 如化學品尚未咽下，應請傷者立即吐出化學品，並用大量清水

漱口。 

(2) 如須送醫院救治，應同時把咽下的化學品樣品或者嘔吐送院化

驗。 

6、觸電 

(1) 如懷疑傷者身體仍接觸電源，不要接觸傷者。 

(2) 如能即時找到電源開關或者插頭，馬上切斷電源。 

（三）、現場管理： 

災害現場應由單位主管、實驗室負責人或上課教師負責指揮，執行

以下管理措施，以確保人員安全，以及搶救工作之順利進行： 

1、 疏散非參與搶救之人員。 

2、 隔離污染區，管制人員進出。 

3、視事故狀況，聯絡化學品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尋求協

助。 

4、 確認搶救者穿戴完整之個人防護設備，方可進入災區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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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組成緊急應變搶救編組，採互助支援小組方式進入災區救人。 

 

六、本守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